附件1：

潞州区社会救助对象诚信告知承诺书

[bookmark: _GoBack]根据《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山西省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审核确认办法》等有关政策规定，为提升社会救助质效，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政府救助以家庭自救为前提。申请救助时，须提供共同生活家庭成员（长期吃住在一起）、非共同生活义务人（父母、子女等）相关信息及其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授权书。人员不全、材料不齐会导致无法受理申请。
二、所提供的信息真实，有效、准确，诚信申报可提升办理效率；不实申报或转移藏匿财产等行为，影响信用，不利于社会救助正常办理。
三、自觉接受并配合相关部门的调查核实工作。
四、请勿将本人和家庭成员身份证出租或出借他人办理购车、购房、工商登记、投资理财等事宜或挂靠公司，以免核查收入财产超标导致不予救助或取消救助。
五、严禁利用救助对象身份为他人在就医、就业、申请公租房等方面提供便利，一经发现将取消救助并追究责任。救助对象发现身份被冒用的，要及时向镇街或民政部门报告。
六、申请或享受社会救助待遇期间，家庭人口、收入、居住地、财产、支出等社会救助所涉事项变化情况，以书面形式如实、及时告知所属镇（街）、村（居）委会社会救助经办人员。
如实申报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内容：
1.人口状况变动；新生、死亡、入（退）伍、分户、大病、残疾、丧劳、升学、出国等；
2.婚姻状况变动：结婚、离婚、再婚、丧偶等；
3.收入状况变动：就业或失业、工资收入变化、经营收入变化，财产收入变化，支出状况及转移收入变化等；
4.财产状况变动：持有现金、银行存款、有价证券，商业保险、基金理财、车辆情况、房产情况等；
5.其他状况变动：变更未成年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有违法、犯罪行为或服刑的；享受其他生活补贴（津贴），如退休且领取高于救助金的养老金、享受遗属补助、享受困境儿童（或散居孤儿等）基本生活费等；居住地发生变动，人户分离等。
七、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中心）将对已经获得社会救助的家庭或个人停止救助，已获得社会救助待遇的对象及家庭中相关成员须如数退还违规享受的救助金，并依法依规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救助资金、物资或者服务的（存在此类行为的将被认定为失信行为，视情在6个月至3年时间内不得再申请社会救助）；
2.不再符合相关社会救助条件的；
3.拒绝配合对其家庭人口、婚姻状况、收入、财产、居住地、支出等状况进行核查的；
4.存在与其收入水平不相符的商业消费行为且无法说明正当理由的；
5.个人在救助期间参与赌博、吸毒、嫖娼、诈骗等违法活动的；
6.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中有劳动能力但未就业的成员，无正当理由，连续三次拒绝接受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介绍的与其健康状况，劳动能力等相适应的工作的。
本人及家庭关联人员已了解社会救助对象信用承诺义务，现郑重承诺：
1.已知悉申请或享受的相关社会救助政策规定；
2.申请表中所填写的全部内容及所提供的全部证明材料均真实，有效，无虚假、欺骗、隐瞒或伪造；
3.申请和享受社会救助期间，人口、婚姻、收入、财产、就学、就业、居住地、大额消费及其他应报告状况变化或发生时，第一时间主动向镇（街）、村（居）委会报告；
4.申请和享受社会救助期间，自觉接受并配合调查核实工作；自愿接受镇街（中心）提供的就业培训、就业介绍；
5.作为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人有赡养、抚养、扶养能力，切实履行法定义务；
6.申请和享受社会救助期间，不参与赌博、吸毒、嫖娼、诈骗等违法活动；
7.申请或享受社会救助期间，不通过离婚、赠予转让等方式放弃自己应得的财产或份额，或者放弃法定应得赡养、抚养、扶养费和其他合法资产及收入骗取社会救助金或服务；
8.申请或享受社会救助期间，不采取贿赂、胁迫、殴打、辱骂等不正当方式影响、干扰和阻挠社会救助工作人员以及参与配合调查评议的其他相关人员正常履行工作职责；
9.不恶意举报社会救助经办人员或其他救助对象；
10.不作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的其他失信行为。
注：本承诺一经签署，长期有效，后续办理相关社会救助时不再重复签署。



承诺人(签名并按指纹）：                  年   月   日


社会救助经办人员签名：                  年   月   日


